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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正本冊列人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1 月 11 日 

發文字號：(114)育英專祕會字第 024 號 

速別：普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開會事由：召開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開會地點：靜思樓二樓會議室 

主持人：卓怡孜代理校長 

聯絡人及電話：楊凱蓁 07-3811765 轉 1006 

 

出席者：卓代理校長怡孜、教務處卓主任怡孜、學生事務處顏主任淑梅、總務處陳主任

怡芬、技術合作處簡主任睿清、秘書室王主任健任、人事室古主任素貞、會計

室謝主任佳玲、護理科陳主任孟勤、老人健康服務事業管理科林主任盈諄、化

妝品應用與管理科朱主任立雯 

列席者： 

 

副 本： 

備 註： 

 

 

檔  號： 

保存年限： 

為落實環保政策，請自行攜帶杯具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政會議議程 
 

 

時間：114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本校靜思樓二樓會議室 

主席：卓代理校長怡孜                                           紀錄：楊凱蓁 

出席人員：卓代理校長怡孜、教務處卓主任怡孜、學生事務處顏主任淑梅、總務處陳主

任怡芬、技術合作處簡主任睿清、秘書室王主任健任、人事室古主任素貞、

會計室謝主任佳玲、護理科陳主任孟勤、老人健康服務事業管理科林主任盈

諄、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朱主任立雯 

列席人員： 

壹、 主席致詞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一、案  由： 擬修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汽車停車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完成。 

二、案  由：  修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約聘職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

表」，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完成。 

三、案  由：  審議「115年寒假及春節假期出勤管理作業要點」，提請討論，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 

(一)第六點修正為「寒暑假期間若無學生住校….」。 

(二)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已完成。 

四、案  由：  護理師專技高考成績優秀學生獎勵，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技

術合作處)。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完成。 

 

參、 討論提案 

一、 修正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內出差旅費申請標準表，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會計室)。 

二、 修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緊急事件慰問暨補助要點」，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三、 擬修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公務車使用管理辦法」，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總務處)。 

四、 擬修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學雜費延遲繳款辦法」，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總務處)。 

肆、 討論事項 

伍、 散會（下午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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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政會議記錄 
 

時間：114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本校靜思樓二樓會議室 

主席：卓代理校長怡孜                                                紀錄：楊凱蓁 

出席人員：卓代理校長怡孜、教務處卓主任怡孜、學生事務處顏主任淑梅、總務處陳主任怡

芬、技術合作處簡主任睿清、秘書室王主任健任、人事室古主任素貞、會計室謝

主任佳玲、護理科陳主任孟勤、老人健康服務事業管理科林主任盈諄、化妝品應

用與管理科朱主任立雯 

列席人員： 

壹、 主席致詞 

已達開會人數，會議開始。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一、案  由： 擬修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汽車停車管理辦法」，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總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完成。 

二、案  由：  修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約聘職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完成。 

三、案  由：  審議「115 年寒假及春節假期出勤管理作業要點」，提請討論，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 

(一)第六點修正為「寒暑假期間若無學生住校….」。 

(二)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已完成。 

四、案  由：  護理師專技高考成績優秀學生獎勵，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技術合

作處)。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完成。 

 

參、 討論提案 

一、案  由： 修正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內出差旅費申請標準表，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會計室)。 

說  明： 

(一) 因應物價上漲，調增本校國內出差旅費「每日住宿費上限」報支規定。 

(二) 請參閱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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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  由： 修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緊急事件慰問暨補助要點」，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說  明： 

(一) 因前往訪視除費時外，訪視期間會有交通問題(含停車費)，建議新增

賃居訪視交通費。 

(二) 修訂之「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緊急事件慰問暨補助實施要點」

如附件。 

決  議： 

(一) 第二點修正為「…賃居在校外同學的安全訪視及緊急關懷；相關經費

則係指教職員工於前往現場處理緊急事件、及賃居安全訪視…」。 

(二) 餘修正後通過。 

 

三、案  由： 擬修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公務車使用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 為簡化紙本作業及公務車使用申請之行政流程，擬修訂辦法條文內容。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詳見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四、案  由： 擬修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學雜費延遲繳款辦法」，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 為簡化學生申請學雜費延遲繳款之繳交方式及所備文件，擬修訂辦法

條文內容。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詳見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 

一、案  由： 擬調整報支餐費上限，提請討論。 

說  明：因應物價上漲，調增本校國「報支餐費」報支規定。 

決  議：午晚餐修訂為 100元/位。 

伍、 討論事項 

無 

陸、 散會（下午 2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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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開會日期：114 年 12 月 1 日 

提案編號 1.  提案單位 會計室 提案人 謝佳玲 附件 

案  由 修正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內出差旅費申請標準表，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物價上漲，調增本校國內出差旅費「每日住宿費上限」報支規定。 

二、請參閱附件。 

決  議  

提案編號 2.  提案單位 學生事務處 提案人 顏淑梅 附件 

案  由 修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緊急事件慰問暨補助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前往訪視除費時外，訪視期間會有交通問題(含停車費)，建議新增賃居訪視交通

費。 

二、修訂之「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緊急事件慰問暨補助實施要點」如附件。 

決  議  

提案編號 3.  提案單位 總務處 提案人 陳怡芬 附件 

案  由 擬修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公務車使用管理辦法」，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為簡化紙本作業及公務車使用申請之行政流程，擬修訂辦法條文內容。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詳見附件。 

決  議  

提案編號 4.  提案單位 總務處 提案人 陳怡芬 附件 

案  由 擬修訂「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學雜費延遲繳款辦法」，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為簡化學生申請學雜費延遲繳款之繳交方式及所備文件，擬修訂辦法條文內容。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詳見附件。 

決  議  



討論提案 Page 4 of 11 

提案一 附件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內出差旅費規則 
中華民國95年10月04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6年03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8年02月0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0年07月0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2年04月0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3年12月0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4年12月0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規範奉派國內出差之教職員工差旅費報支，特訂定「育英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國內出差旅費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旅費分為交通
費、住宿費、雜費，其報支標準如附表。 

第二條  各單位對公差人員之派遣，應視任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加審
核決定，如利用公文、電話、視訊、傳真或電子郵件等通訊工具可
處理者，不得派遣公差。出差期間，視事實之需要，應予事先規定，
並儘量利用便捷之交通工具縮短行程；往返行程，以不超過一日為
原則。 

第三條 出差事畢，於十五日內依出差旅費報告表，所列各欄逐項詳實填報，
連同有關書據及憑證辦理核銷。 

第四條   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船舶、高鐵、火車、汽車
等費用，均覈實報支，凡公民營汽車到達地區，除因業務需要，經
校長核准者外，其搭乘計程車之費用，不得報支。機關專備交通工
具或領有免費或搭乘便車者，不得報支。駕駛自用汽（機）車出差
者，往返所需交通費依自強號之票價補助，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
過路（橋）停車等費用；如發生事故，不得以公款支付修理費用及
對第三者之損害賠償。 

第五條   出差如由旅行業代辦含住宿及交通之套裝行程，得在不超過住宿費
加計交通費之規定數額內，以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報支。 

第六條   票價提供方式如下： 

(一) 搭乘火車、汽車者應以票價覈實報支。 

(二) 搭乘高鐵（限嘉義以北）、船舶者應以票根或購票證明為原始
憑證覈實報支。 

(三) 搭乘飛機者，應事前經校長（或其代理人）核准，以登機證存

根、機票票根或購票證明為原始憑證覈實報支。 

第七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之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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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內出差旅費申請標準表 

單位：新台幣元 

職等 校長、副校長 其他教職員 技工、司機、工友 

交通費 搭乘飛機、船舶及高鐵者，校長及副校長，得乘坐商務艙（車廂）或

相同之座（艙）位，其餘人員乘坐經濟（標準）座（艙、車）

位，並均應檢據覈實報支。其餘交通工具，不分等次覈實報支。 

每日住宿費上限 2,400 2,000 1,400 

檢據覈實報支。 

每日雜費 400 

附註 
一、半日之出差，其雜費應按每日規定數額二分之一報支(半日

之認列基準依課程表或議程表之時間為準)。 

二、會期一天者不得報支住宿費，如因時間緊迫需住宿者，應

事先申請校長(或其代理人)核准。 

三、雜費包括市內車資(含公車、捷運）。

四、高雄市之差旅費不予補助。 

五、交通費可報支至主辦機關提供接駁交通車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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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附件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校學生緊急事件慰問暨補助要點條文對照表 
114.11.19 

條

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二、本要點所稱之緊急事件，係指
凡具有本校學籍之學生，因生
病、意外受傷緊急就診或住院
（含生育）、賃居在校外同學
的安全訪視及關懷；相關經費
則係指教職員工於前往現場處
理緊急事件、探視及賃居訪視
之交通費用慰問品費用。 

二、本要點所稱之緊急事件，係指
凡具有本校學籍之學生，因生
病、意外受傷緊急就診或住院
（含生育）；相關經費則係指
教職員工於前往現場處理緊急
事件或探視之交通費用慰問品
費用。 

因前往訪
視除費時
外，且訪
期間會有
交通問題
( 含 停 車
費)，建議
新增賃居
訪視交通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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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緊急事件慰問暨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03 月 05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04 月 30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8 月 0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09 月 0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00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補助本校教職員工於處理本校學生緊急事件所需之相關經費，特訂定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緊急事件慰問暨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緊急事件，係指凡具有本校學籍之學生，因生病、意外受

傷緊急就診或住院（含生育）、賃居在校外同學的安全訪視及關懷；相

關經費則係指教職員工於前往現場處理緊急事件、及賃居訪視之交通費

用慰問品費用。 

三、 學生事件符合前項所述且屬緊急須即時處理者，協助處理事件之本校教

職員工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但同一事件不得重複申請。 

四、 交通費用補助：補助交通費 250 元，補助對象以 1 人為限。 

五、 慰問品費用補助：重大傷病住院者，補助慰問禮品費，以 1,000 元為限

並檢據核銷。 

六、 除本校教職員工外，陪同緊急就醫之學生，亦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其交

通費支出，但仍應符合交通費補助對象以 1 人為限之原則。 

七、 補助項目須符合上述事實，協助處理人員需於事件發生起 10 日內至生

活輔導組填具申請單登記，始可辦理補助。 

八、 本要點所需經費以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活動經費支應，年度經費預算用

罄時，停止本要點各項補助費用之申請。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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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附件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公務車使用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 

公務車之使用需於使用前填妥公

務車預約系統，經審核後，不得

於中途更改目的地，如遇緊急

性、臨時性的需求狀況，仍應依

規定補填預約系統。 

公務車之使用需於使用前二日填妥

公務車使用申請表，並附公差公文

或呈批核准之公差單、簽呈等文件

影本，依序送交單位主管、事務組

長、總務主任簽核。經簽核後，不

得於中途更改目的地，如遇緊急

性、臨時性的需求狀況，仍應依規

定補填申請書。另外，如需多次往

返同一目的地，請於申請表上註

明。 

公務車使

用申請方

式變更 

四 

六、其他臨時性或緊急性的公務

需求者。得先以口頭向總務主任

或事務組長報備，先行使用。而

於使用完畢後補填預約系統，並

註明補報原因。 

六、其他臨時性或緊急性的公務需

求者。得先以口頭向總務主任或事

務組長報備，先行使用。而於使用

完畢後三日內補填申請書，並註明

補報原因。 

修正條文

內容 

五 

二、刪除。 

(之後條次依序遞補)  

 

二、申請單位主管未核章。 

 

刪除條文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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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公務車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6 年 01 月 16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03 月 0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9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04 月 0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00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教職員工因洽辦公務需要，得申請使用公務車，特訂定「育英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公務車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公務車之使用以支援機動性公差、招生宣導及公務指派參加之會議

需用為主。 

第三條 公務車之使用需於使用前二日填妥公務車使用申請表預約系統，並

附公差公文或呈批核准之公差單、簽呈等文件影本，依序送交單位

主管、事務組長、總務主任簽核。經簽審核後，不得於中途更改目

的地，如遇緊急性、臨時性的需求狀況，仍應依規定補填申請書預

約系統。另外，如需多次往返同一目的地，請於申請表上註明。 

第四條 有下列緊急性或臨時性的需求狀況：  

一、 緊急救護。 

二、 臨時性來賓接送。 

三、 臨時性公務，必須利用交通工具載運或人員協助者。 

四、 赴金融機關遞送票券、解款等，有時間性及安全顧慮者。 

五、 帶隊參賽，無法自行解決交通問題，或需載送比賽用器材設

備者。 

六、 其他臨時性或緊急性的公務需求者。得先以口頭向總務主任

或事務組長報備，先行使用。而於使用完畢後三日內補填申

請書預約系統，並註明補報原因。 

第五條 申請公務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車輛管理者得拒絕其申請：  

一、 用車事由不詳。 

二、 申請單位主管未核章。 

三、 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四、 前次使用完公務車後，未於歸還期限內歸還車輛及鑰匙者。 

五、 前次未按相關規定使用者。 

第六條 非經專案申請核准，禁止公務車使用者以外人員駕駛。借用人不得

藉公務名義申請公務車移作私用。借用前後均依規定填寫公務車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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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表及公務車行駛紀錄表。 

第七條 申請使用公務車者，即不得再簽報交通費。 

第八條 公務車使用者添加油料時，應於發票上登列公務車車號，並打育英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統編（76003029），以總務處零用金墊付。 

第九條 公務車使用者於使用時，如發生機件故障，應於返校時立即提出報

告，簽請修復。如途中即需修復者，則應立即通報，並配合總務處

進行修復處理措施。 

第十條 公務車使用如有非公務使用、本身之疏失、違規、肇事、或未遵守

交通道路規則等行為，無論是否屬保險理賠範圍皆應由使用者自行

負擔相關費用及責任，唯得依情節輕重調整自負額度；若因不可抗

拒之因素肇事由保險公司理賠。 

第十一條 公務車應保持車室內清潔，車內全面禁煙，不得擅自拆除行車記錄          

器，還車時若發現車內髒亂、污漬及垃圾，由使用者支付車輛清潔          

費。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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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附件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學雜費延遲繳款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為協助經濟困難之學生能安心就

學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育英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雜費延遲繳

款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為協助經濟困難之學生能安心就

學順利完成學業，准予辦理延遲

繳納學雜費(含住宿費)，特訂定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雜費

延遲繳款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簡化條文

內容 

二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具有本校學籍

之學生。 

 

申請資格：凡就讀本校學生。家

庭經濟狀況困難，無法於註冊前

繳清學雜費(含住宿費)且無法辦

理助學貸款及申請其他減免者適

用之。 

適用對

象、申請

條件分條

列 

三 

申請延遲繳款之條件如下： 

一、經濟困難卻無法辦理就學貸

款者。 

二、其他特殊情況，無法於開學

前繳納學雜費者。 

申請時間每學期註冊截止日前提

出申請，至總務處填寫申請表

格。 

刪除申請

時間 

四 

繳交方式： 

一、一次繳清：延遲繳款期限

者，以開學(休學)第二週內

繳清為限。 

二、分二期繳清:每期繳交二分之

一金額為原則。 

(一)第一期：開學第六週內。 

(二)第二期：開學第十二週內。 

繳交方式： 

一、一次繳清：延遲繳款期限

者，以2週為限。 

二、四期繳清： 

(一)第一期：註冊當天繳交學雜

費，依家長當時可負擔之金額繳

交。 

(二)第二期~第四期：餘款分別於

第五週、第九週、第十三週三期

繳清。 

(三)第十二週前需繳清三分之二

學費 

簡化繳交

方式 

五 

申請所需文件： 

一、申請表。 

二、全戶戶籍謄本影本壹份。 

三、學雜費延遲繳款切結書。 

四、本學期學雜費繳費單。 

申請所需文件： 

一、申請表。 

二、相關證明文件（學生及家長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壹份、戶口

名簿或全戶戶籍謄本影本壹

份）。 

三、學雜費延遲繳款切結書。 

四、本學期學雜費繳費單。 

簡化申請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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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學雜費延遲繳款辦法 
中華民國 103 年 04 月 07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08 月 29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00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協助經濟困難之學生能安心就學順利完成學業，准予辦理延遲繳

納學雜費(含住宿費)，特訂定「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雜費延遲

繳款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具有本校學籍之凡就讀本校學生。家

庭經濟狀況困難，無法於註冊前繳清學雜費(含住宿費)且無法辦理

助學貸款及申請其他減免者適用之。 

第三條 申請時間每學期註冊截止日前提出申請，至總務處填寫申請表格。 

申請延遲繳款之條件如下： 

一、經濟困難卻無法辦理就學貸款者。 

二、其他特殊情況，無法於開學前繳納學雜費者。 

第四條 繳交方式： 

一、 一次繳清：延遲繳款期限者，以開學(休學)第二2週內繳清為

限。 

二、 分二四期繳清：每期繳交二分之一金額為原則。 

(一) 第一期：開學第六週內。註冊當天繳交學雜費，依家長當

時可負擔之金額繳交。 

(二) 第二期~第四期：開學第十二週內。餘款分別於第五週、第

九週、第十三週三期繳清。 

(三) 第十二週前需繳清三分之二學費。 

第三條 申請所需文件： 

一、 申請表。 

二、 相關證明文件（學生及家長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壹份、戶口

名簿或全戶戶籍謄本影本壹份）。 

三、 學雜費延遲繳款切結書。 

四、 本學期學雜費繳費單。 

第四條 申請延遲繳納者若未依各申請期限繳款，視同未完成註冊程序，該

學期以自動退學論。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